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通过推行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帮助员工加深理解自己的职责和目标，充分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基金会营造绩效导向的氛围，促进基金会各项目标的实现。 

 

第二章 绩效考核原则 

第二条 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考核内容和流程向考核对象公开，以过程的公正保证结

果的公正。 

第三条 客观原则。强调以事实和考核分数为依据，做出客观评价。 

第四条 业绩（工作）改善原则。绩效考核是一个管理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考核责任人将

通过不断沟通帮助考核对象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到改进的方向，从而使组织和员工达到

更高的业绩水平。 

 

第三章 适用范围及考核管理体系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所有正式员工。 

第六条  试用期员工不参加绩效考核。 

第七条  考核管理体系 

（一）基金会理事长及秘书长负责确认员工绩效考核的总体思路和管理办法；确定员工绩

效考核政策，审批员工绩效考核相关办法。 

（二） 综合事务部是员工绩效考核管理政策的制定部门，负责整体考核框架和办法的制定。

根据基金会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负责员工绩效考核的操作，确保考

核过程符合基金会政策和制度；针对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秘书长及理事长反馈，协

助基金会不断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第四章 考核要素说明 

第八条  考核输出结果 

（一）员工绩效考核得分： 员工绩效考核得分满分为 100分。 

（二）员工绩效考核等级： 员工绩效考核结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第九条  考核等级确定 

在员工绩效考核得分确定后，按单位将考核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再依据考核等级控制

比例，确定每位员工的考核等级。 

 

第五章 绩效考核体系 

第十条  员工绩效考核体系是指年终考核。 

1、考核对象：本年度 1月日起入职且本年度 12月 30日/31日仍在职的正式员工。未转

正的试用期员工不参与年终考核。 

2、考核时间：年终考核时间为次年的第一个月。 

3、考核方式：年终考核采取年度工作目标评价/OKR指标完成情况评价/管理目标评价/基

金会文化价值落实评价等方式，由个人、综合管理部及管理层进行综合评价与考核。 

4、考核过程和沟通： 

（1) 员工自我评价：员工依据年度工作目标逐项回顾个人工作，客观、认真评价个人工作

业绩和基金会文化价值体系落实情况，并在《员工（年度）绩效考核表》（见附件）的自评 I、

自评 II 及自评Ⅲ填写，给出自评分数，对自己全年的工作进行综合评价。 

（2）综合事务部考评：根据员工全年考勤统计数据、工作日志填写完成情况及管理记录进

行考评打分。 



 

（3)管理层考评: 员工与理事长、秘书长就年度工作进行述职汇报，理事长与秘书长结合

自评及综合部考评进行打分。 

（4）综合事务部汇总考核结果：各单位员工考核等级经理事长和秘书长签字确认后汇总至

基金会综合事务部和财务部。 

（5) 业绩改善：绩效考核等级为 C的员工自动进入业绩（工作）改善期，员工在改善期满

后仍不能达到基金会要求进行淘汰。 

5、考核结果应用：年终考核结果主要应用于新一年度员工工作成效评估工资发放标准（不

适用于入职未满一年的正式员工）。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基金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 

二零二三年二月十日 

 

 

附件： 

《员工（年度）绩效考核表》  

 

 

 


